
  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培育口腔保健增能學校 

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本市 113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辦理。 

二、目的： 

為增進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護理人員及教師對口腔保健知識及實作技能，

落實校園口腔衛生保健教育工作，進而降低本市學生未治療齲齒率。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中市豐原區富春國小 

四、研習對象： 

   請學生未治療齲齒率高於本市平均且較前一年退步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務必派至少1名承辦處室主管參加。 

五、研習日期：114年 1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5時 

六、研習地點：富春國小視聽教室 
七、課程表： 

時 間 主   題 講師/主持人 

08：30-08：50 報到、領取資料 富春國小行政團隊 

08：50-09：00 長官致詞、業務報告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09：00-10：30 
制訂全校性健康策略 
-學校口腔保健需求評估教學 

中台科技大學 
李復惠教授 

10：30-10：40 休息時間 

10：40-12：10 
制訂全校性健康策略 
-以設計思考策略擬定口腔保健
問題教學 

中台科技大學 
李復惠教授 

12：1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口腔保健桌遊教學 
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 

中央輔導委員 
積穗國中龍芝寧主任 

14：30-16：00 科技輔助口腔保健倡議與賦能 
教育部健康促進學校 

中央輔導委員 
積穗國中龍芝寧主任 

16：00-16：50 綜合討論時間 



八、報名方式：請於 114年 1月 13日（星期一）前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

網(課程代碼：4783597)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課程代碼：4783597)

完成報名登錄。本次研習時數共 7 小時，參加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

時數。 

九、經費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十、獎勵：承辦本項研習活動績優人員，依「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

人員獎勵要點」予以敘獎。 

十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附註：響應環保與健康，參加研習人員請一定自備環保杯。 

      相關交通資訊請參閱附件。 

 

 

 

 

 

 

 

 

 

 

 

 

 

 

 



附件 

※ 富春國小交通資訊： 

本校位於豐原區中山路 455 號，因地處市區，且研習時間為平日上班期間， 

停車位僅供校內老師及講師停放，校內無多餘車位可再提供停車。  

學校距離 豐原火車站及豐原客運總站大約走路10 分鐘路程，請多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公車或火車)。 

1. 公車： 

站牌 路線 

 

豐原郵局 

12、55、63、91、182、183、185、186、200、202、203、211、212、213、 

215、217、218、220、222、223、225、227、228、229、232、235、236、237、 

238、239、240 

2. 火車：豐原火車站步行至富春國小約 10 分鐘。 

 

如要自行開車，可以停放在學校側門旁地下公用收費停車場(嘟嘟房停車場   

  -富春國小站) 或 中山路上土地銀行旁，大車河收費平面停車場 

註：嘟嘟房停車場-富春國小地下停車場：10元/半小時，當日當次最高上限$150/次。 

 大車河收費平面停車場-豐原中山停車場：20 元/半小時 

 

嘟嘟房停

車場 

大車河

停車場 


